附件2 江南院区科教楼机房配电改造项目技术要求

本次配电改造工作范围：

	序号
	存在的问题
	改造需求
	备注

	1
	科教楼信息中心机房UPS主机关键元器件老化

科教楼信息中心机房UPS主机已经使用7年，UPS主机关键元器件电容老化，根据规范标准，需更换。
	更换UPS主机原厂电容,质保3年
	2台300kVA

	2
	科教楼信息中心机房电池储放电能力不足

240只ETNHW12-120AH超年限使用，电池老化，性能下降，储放电能力不足
	更换240只12V120Ah蓄电池，质保5年
	旧电池负责环保回收


配电改造具体要求：

江南院区科教楼信息中心机房两台UPS型号为伊顿93E300kVA UPS电源，本次老化元器件（UPS内部的交直流滤波电容）更换需要提供原厂元器件，不接受第三方配件，为了保障配电安全，必须提供原厂授权和服务承诺函，更换后整机质保3年。
更换科教楼信息中心机房240只蓄电池（ETNHW 12-120AH），要求能保证每台UPS单组电池能供电1小时及以上时长。

更换的新电池外观尺寸需要满足现有电池架的规格摆放。因在机房内，不得另行施工改造（现场核实尺寸）；包含电池搬运，安装（电池连接线缆），5年质保维护。
投标人负责旧电池的回收（投标公司需要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旧电池建议采用以旧换新的方式直接抵扣新电池售价。

投标人负责旧电池的回收（投标公司需要提供相关资质证明）,旧电池建议采用以旧换新的方式直接抵扣新电池售价。

投标人施工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须有在职半年以上的证明（缴纳社保或劳动合同）、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颁发的“低压电工作业”证书、应有本次项目中涉及到核心设备（伊顿UPS）原厂颁发的有效的服务资格证书（证书内容应明确包含巡检、维修和维护）。施工过程不得对原有UPS设备有损坏，不得造成机房机柜的停电，接驳过程的所需材料不另计费用，包含搬运，人工等所有费用。

本次施工因涉及到UPS内部重要部件更换，不可避免有带电操作风险，中标人需要提供现场施工人员安全责任书并加盖鲜章（承诺本次项目内所有现场施工过程中人员安全都由中标单位负责）。
提供定期巡检放电维护（每季度一次巡检，重大事件现场保障，节假日巡检和重保期间的现场值守服务）。

意向投标人应现场勘查，了解具体情况，提供符合要求产品并找本科室现场人员确认。

投标人为在中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业法人；在重庆本地有技术服务人员。
2024年1月1日至今承接过三甲医院UPS电源维保案例业绩2个及以上。
投标人需提供7*24小时的专业技术人员现场服务支持，保证1小时内到达现场排除故障，如不能立即处理，应立即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调动人力、物力进行抢修；在维保中，若需设备制造厂家的专业维保人员及团队进行上门故障处理的，均由投标公司自行进行协商、协调（甲方不再承当任何费用和义务）。

投标人需建立一个针对本项目涉及设备和产品的维保标准服务规范（包括：流程、处理时间、负责人及电话、质量监管及反馈投诉等，投标时提供相应的佐证材料）。

投标人应提供7*24小时服务热线，维保人员接到故障通知后，应在15分钟内响应；经维保人员研判或在电话技术支持下比选人不能自行解决的，维保人员应在1小时内到场处置；一般故障处理、恢复时效不应超过1小时；重大故障处理、恢复时效不应超过6小时；

投标人中标后与甲方签订保密协议，投标公司与派出技术人员签署保密合同，自觉严守采购方的工作秘密，对所知悉的事项及信息须严格保密，所有资料、技术文档妥善保管，不得遗失、转借、复印，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

投标人应具有进行维修维护的工作场所和相应的工作工具。工作工具不仅需要满足维修维保工作需要同时也必须符合对各系统进行维修维保的行业规范要求。

